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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1/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8A_A5_c30_511804.htm 一、国际贸易的产生 一 国际贸

易的含义 国际贸易是指世界各国（地区）之间货物、知识和

服务的交换，是各国（地区）之间分工的表现，反映了世界

各国（地区）在经济上的相互依靠。 二 对外贸易产生的条件 

对外贸易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对外贸易

的产生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有剩余的产品可以作为商品

进行交换； 二是商品交换要在各自为政的社会实体之间进行

。 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是对外贸易

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原始社会初期，人类处于自然分工状

态，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获取有限的

生活资料，仅能维持本身生存的需要。因此，没有剩余产品

，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和国家，也就没有对外贸易。 对外

贸易的产生是与人类历史上三次社会大分工密切相关的。 第

一次社会大分工是畜牧部落从其他部落中分离出来，牲畜的

驯养和繁殖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产品开始有了少量剩余。

于是在氏族公社之间、部落之间出现了剩余产品的交换。这

是最早发生的交换。这种交换是极其原始的偶然的物物交换

。 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

了人类社会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的出现，便产生了直接以

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不断扩大，

产生了货币，商品交换逐渐变成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

。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

于是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 生产力的发展，交换关系的



扩大，加速了私有制的产生，从而使原始社会日趋瓦解，这

就为过渡到奴隶社会打下了基础。在奴隶社会初期，由于阶

级矛盾形成了国家。国家出现后，商品交换超出国界，便产

生了对外贸易。 二、国际贸易术语简介 一 《国际贸易术语解

释通则》的宗旨和范围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以下

称Incoterms）的宗旨是为国际贸易中最普遍使用的贸易术语

提供一套解释的国际规则 ，以避免因各国不同解释而出现的

不确定性，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减少这种不确定性。 合同双

方当事人之间互不了解对方国家的贸易习惯的情况时常出现

。这就会引起误解、争议、和诉讼，从而浪费时间和费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际商会（ICC）于1936年首次公布了一

套解释贸易术语的国际规则，名为Incoterms 1936，以后又

于1953年、1967年、1976年、1980年和1990年，现在则是

在2000年版本中做出补充和修订，以便使这些规则适应当前

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Incoterms涵盖的范围

只限于销售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中与已售货物（指“有形

的”货物，不包括“无形的”货物，如电脑软件）交货有关

的事项。 关于Incoterms，看来有两个非常普遍的特别误解。

一个是常常认为Incoterms适用于运输合同而不是销售合同。

第二个是人们有时错误地以为它规定了当事人可能希望包含

在销售合同中的所有责任。 首先，正如ICC一贯强调的那样

，Incoterms只涉及销售合同中买卖双方的关系，而且，只限

于一些非常明确的方面。 对进口商和出口商来讲，考虑那些

为完成国际销售所需要的各种合同之间的实际关系当然时非

常必要的。完成一笔国际贸易不仅需要销售合同，而且需要

运输合同、保险合同和融资合同，而Incoterms只涉及其中的



一项合同，即销售合同。 虽然如此，当双方当事人同意使用

某一个具体的贸易术语时，将不可避免地对其他合同产生影

响。举例说明，卖方同意在合同中使用CFR和CIF术语时，他

就只能以海运方式履行合同，因为在这两个术语下他必须向

买方提供提单或其他海运单据，而如果使用其他运输方式，

这些要求是无法满足的。而且，跟单信用证要求的单据也必

然将取决于准备使用的运输方式。 其次，Incoterms涉及为当

事方设定的若干特定义务，如卖方将货物交给买方处置，或

将货物交运或在目的地交货的义务，以及当事双方之间的风

险划分。 另外，Incoterms涉及货物进口和出口清关、货物包

装的义务，买方受领货物的义务，以及提供证明各项义务得

到完整履行的义务。尽管Incoterms对于销售合同的执行有着

极为重要的意义，但销售合同中可能引起的许多问题却并未

涉及，如货物所有权和其他产权的转移、违约、违约行为的

后果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免责等。需要强调的是，Incoterms无

意取代那些完整的销售合同所需订入的标准条款或商定条款

。 通常，Incoterms不涉及违约的后果或由于各种法律阻碍导

致的免责事项，这些问题必须通过销售合同中的其他条款和

适用的法律来解决。 Incoterms一直主要用于跨国境的货物销

售交付，因此，它是一套国际商业术语。然而，有

时Incoterms也被用于纯粹国内市场的货物销售合同中。在此

情况下，Incoterms中的A2、B2以及任何与进出口有关的条款

当然就变成多余了。 二 为什么需要对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进行修订？ 连续修订Incoterms的主要原因是使其适应当代商

业的实践。1980年修订本引入了货交承运人（现在为FCA）

术语，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在海上运输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即



交货点不再是传统的FOB点（货物越过船舷），而是在将货

物装船之前运到陆地上的某一点，在那里将货物装入集装箱

，以便经由海运或其他运输方式（即所谓的联合或多式运输

）继续运输。 在1990年的修订本中，涉及卖方提供交货凭证

义务的条款在当事方同意使用电子方式通讯时，允许用电子

数据交换（EDI）讯息替代纸面单据。毫无疑问，为了

使Incoterms更利于实物操作，其草拟和表述一直都在改进。 

三 Incoterms 2000 在为期两年的修订过程中，ICC尽其最大努

力通过ICC各国家委员会吸取了各行业国际贸易从业者的意

见和建议，完成了修订稿的多次修改。令人高兴的是，

在Incoterms的这次修订期间，ICC从全世界使用者得到的反

馈意见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ICC与Incoterms的使用者之间

交流的结果产生了Incoterms 2000这个版本，与Incoterms 1990

相比看上去变化很小。原因很明显，即Incoterms当前已得到

世界承认，所以ICC决定巩固Incoterms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的

承认，并避免为了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在修订过程中

，ICC尽量保证Incoterms 2000中的语言清楚准确地反映出国

际贸易实务。新的版本在下面两个方面作出了实质性改变： 

在FAS和DEQ术语下，办理清关手续和交纳关税的义务； 

在FCA术语下装货和卸货的义务。 无论是实质变化还是形式

变化都是在对Incoterms的使用者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作出的，

而且对1990年以来Incoterms专家小组（专门为Incoterms使用

者提供额外服务的机构）受到的咨询意见给予了充分考虑。 

四 在销售合同中订入Incoterms 鉴于Incoterms不时修订，所以

，如果合同当事方意图在销售合同中订入Incoterms时，清楚

地指明所引用的Incoterms版本是很重要的。人们很容易忽略



这一点，例如当在标准合同或订货单中引用了早期版本时，

未能引用最新版本，可能会对当事方的意图是在合同中引用

新版本还是早期版本引起纠纷。希望使用Incoterms 2000的商

人，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该合同受Incoterms 2000的约束。 五

Incoterms的结构 1990年，为了便于理解，将所有的术语分为4

个基本不同的类型。第一组为“E”组（EX WORKS），指卖

方仅在自己的地点为买方备妥货物；第二组“F”组（FCA

、FAS和FOB），指卖方需将货物交至买方指定的承运人；第

三组“C”组（CFR、CIF、CPT和CIP），指卖方须订立运输

合同，但对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以及装船和启运后发生意

外所发生的额外费用，卖方不承担责任；第四组“D”组

（DAF、DES、DEQ、DDU和DDP），指卖方须承担把货物

交至目的地国所需的全部费用和风险。下表反映了这种分类

方法： 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E组（发货）

--------------------------------------------------- EXW 工厂交货

（⋯⋯指定地点） F组（主要运费未付）

--------------------------------------------------- FCA 货交承运人

（⋯⋯指定地点） FAS 船边交货（⋯⋯指定装运港） FOB 船

上交货（⋯⋯指定装运港） C组（主要运费已付）

--------------------------------------------------- CFR 成本加运费

（⋯⋯指定目的港） CIF 成本、保险费加运费付至（⋯⋯指

定目的港） CPT 运费付至（⋯⋯指定目的港） CIP 运费、保

险费付至（⋯⋯指定目的地） D组（到达）

--------------------------------------------------- DAF 边境交货（

⋯⋯指定地点） DES 目的港船上交货（⋯⋯指定目的港）

DEQ 目的港码头交货（⋯⋯指定目的港） DDU 未完税交货



（⋯⋯指定目的地） DDP 完税后交货（⋯⋯指定目的地） 

与Incoterms 1990相同，在Incoterms 2000中，所有术语下当事

人各自的义务均用10个项目列出，卖方在每一项目中的地位

“对应”了买方在同一项目中相应的地位。 FOB 船上交货 （

⋯⋯指定装运港） “船上交货（⋯⋯指定装运港）”是当货

物在指定的装运港越过船舷，卖方即完成交货。这意味着买

方必须从该点起承当货物灭失或损坏的一切风险。FOB术语

要求卖方办理货物出口清关手续。 该术语仅适用于海运或内

河运输。如当事各方无意越过船舷交货，则应使用FCA术语

。 CIF 成本、保险费加运费 （⋯⋯指定目的港） “成本、保

险费加运费”是指在装运港当货物越过船舷时卖方即完成交

货。 卖方必须支付将货物运至指定的目的港所需的运费和费

用，但交货后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及由于各种事件造成的

任何额外费用即由卖方转移到买方。但是，在CIF条件下，卖

方还必须办理买方货物在运输途中灭失或损坏风险的海运保

险。 因此，由卖方订立保险合同并支付保险费。买方应注意

到，CIF术语只要求卖方投保最低限度的保险险别。如买方需

要更高的保险险别，则需要与卖方明确地达成协议，或者自

行作出额外的保险安排。 CIF术语要求卖方办理货物出口清

关手续。 该术语仅适用于海运和内河运输。若当事方无意越

过船舷交货则应使用CIP术语。 CFR 成本加运费 （⋯⋯指定

目的港） “成本加运费（⋯⋯指定目的港）”，是指在装运

港货物越过船舷卖方即完成交货，卖方必须支付将货物运至

指定的目的港所需的运费和费用。但交货后货物灭失或损坏

的风险，以及由于各种事件造成的任何额外费用，即由卖方

转移到买方。 CFR术语要求卖方办理出口清关手续。 该术语



仅适用于海运或内河运输。如当事各方无意越过船舷交货，

则应使用CPT术语。 "#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